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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审核单据的标准 ａ．银行必须合理小心地审核信用证上规

定的一切单据，以便确定这些单据表面是否与信用证条款相

符合。本惯例所体现的国际标准银行实务是确定信用证所规

定的单据表面与信用证条款相符的依据。单据之间表面不一

致，即视为表面与信用证条款不符。 信用证上没有规定的单

据，银行不予审核。如果银行收到此类单据，应退还交单人

或将其照转，但对此不承担责任。 ｂ．开证行、保兑行（如

有），或代其行事的指定银行，应有各自的合理的审单时间

－－不得超过从其收到单据的翌日起算七个银行工作日，以

便决定是接受或拒绝接受单据，并相应地通知寄单方。 ｃ．

如信用证含有某些条件而未列明需提交与之相符的单据者，

银行将认为未列明此条件，对此不予理会。 第十四条 有不符

点的单据与通知事宜 ａ．当开证行授权另一家银行依据表面

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付款、承担延期付款责任、承兑汇票

或议付时，开证行和保兑行（如有），应承担下列责任： Ⅰ

．对已付款、已承担延期付款责任、已承兑汇票或已作议付

的指定银行予以偿付。 Ⅱ．接受单据。 ｂ．开证行及／或保

兑行（如有），或代其行事的指定银行，收到单据后，必须

仅以单据为依据，确定这些单据是否表面与信用证条款相符

。如与信用证条款不符，上述银行可以拒绝接单。 ｃ．如开

证行已确定单据表面与信用证条款不符，它可以自行确定申

请人联系请其对不符点予以接受，但是，这样做不能借此延



长第１３条（ｂ）款规定的期限。 ｄ． Ⅰ．如开证行及／或

保兑行（如有），或代其行事的指定银行，决定拒绝接单据

，它必须不延误地以电讯方式通知有关方；如不可能，用电

讯方式通知时则以其它快捷方式通知此事，但不得迟于收到

单据的翌日起算第七个银行工作日。该通知应发给寄单银行

，或者，如直接从受益人处收到单据者，则应通知受益人。 

Ⅱ．该通知必须说明银行凭以拒绝接受单据的全部不符点，

并说明单据已由本行代为保管听候处理，或将退还给交单人

。 Ⅲ．然后，开证行及／或保兑行（如有），便有权向交单

行索回已经给予该银行的任何偿付款项及利息。 ｅ．如开证

行及／或保兑行（如有），未能按照本条的规定办理及或未

能代为保管单据听候处理，或迳退交单人时，开证行及／或

保兑行（如有），就无权宣称单据与信用证条款不符了。 ｆ

．如寄单行向开证行及／或保兑行（如有）指出单据中的不

符点，或通知开证行或保兑行：本行已经凭赔偿担保付款、

承担延期付款责任、承兑汇票或议付，则开证行及／或保兑

行（如有），并不因此而解除其在本条文项下的任何义务。

此项保留或赔偿担保仅涉及寄单行与为之保留，或者为之提

供或代为提供赔偿担保一方之间的关系。 第十五条 对单据有

效性的免责 银行对于任何单据的形式、完整性、准确性、真

伪性或法律效力，或对于单据上规定的或附加的一般性及／

或特殊性条件，概不负责；银行对于任何单据中有关的货物

描述、数量、重量、质量、状况、包装、交货、价值或存在

与否，对于货物的发货人、承运人、运输行、收货人或保险

人或其它任何人的诚信、行为及／或疏忽、清偿能力、执行

能力或信誉也概不负责。 第十六条 对文电传递的免责条款 银



行对由于任何文电、信函或单据在传递中发生延误及／或遗

失所造成的后果，或对于任何电讯在传递过程中发生的延误

、残缺或其它差错，概不负责。银行对专门性术语的翻译及

／或解释上的差错，也不负责，银行保留将信用证条款原文

照转而不翻译的权利。 第十七条 不可抗力 银行对于天灾、暴

动、骚乱、叛乱、战争或银行本身无法控制的任何其它原因

而营业中断，或对于任何罢工或停工而营业中断所引起的一

切后果，概不负责。除非经特别授权，银行在恢复营业后，

对于在营业中断期间已逾期的信用证，将不再进行付款、承

担延期付款责任、承兑汇票或议付。 第十八条 对被指示方行

为的免责条款 ａ．银行为执行申请人的指示，而利用另一家

银行或另几家银行的服务，是代申请人办理的，费用由申请

承付，风险由申请人承担。 ｂ．即使是银行主动选择其它银

行办理业务，它发出的指示未被执行，对此银行亦不负责。 

ｃ． Ⅰ．一方指示另一方提供服务时，被指示方因执行指示

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手续费、费用、成本费或其它开支

，均由发出指示的一方承担。 Ⅱ．当信用证规定上述费用由

指示方以外的一方负担，而这些费用又未能收回时，亦不能

免除最终仍由指示方支付此类费用的责任。 ｄ．申请人应受

外国法律和惯例加诸银行的一切义务和责任的约束，并对银

行承担赔偿之责。 第十九条 银行间的偿付约定 ａ．开证行如

欲通过另一银行（偿付行）对付款行、承兑行或议付行（均

称“索偿行”）履行偿付时，开证行应及时给偿付行发出对

此类索偿予以偿付的适当指示或授权。 ｂ．开证行不应要求

索偿行向偿付行提供证实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相符的证明。 ｃ

．如索偿行未能从偿付行得到偿付，开证行就不据能解除自



身的偿付责任。 ｄ．如偿付行未能在首次索偿时即行偿付，

或未能按信用证规定或双方另行约定的方式进行偿付时，开

证行应对索偿行的利息损失负责。 ｅ．偿付行的费用应由开

证行承担。然而，如费用系由其它方承担，则开证行有责任

在原信用证中和偿付授权书中予以注明。如偿付行的费用系

由其它方承担，则该费用应在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时向索偿

行收取。如未支取，开证行仍有义务承担偿付行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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